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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指定檢驗測定機構執行機動車

輛噪音測試審查作業要點第五點、第八點修正總

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有效管理並確認機動車輛

噪音法規檢驗測定機構指定授權作業，爰修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指定

檢驗測定機構執行機動車輛噪音測試審查作業要點，針對申請類型屬

於展延且於前次指定期間內缺失紀錄良好者，本署得以書面審查方式

指定授權。另新增第五點附表缺失項目與計點點數，以求缺失計點原

則明確。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指定檢驗測定機構執行機動車
輛噪音測試審查作業要點第五點、第八點修正對

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申請案之審查作業，

由本署視需要採下列

方式之一辦理： 
       （一）由本署辦理書

面審查。 
      （二）由本署邀集專

家學者三人至五人組

成審查小組進行實地

審查。（審查評分表

單及說明如附錄） 
實地審查作業採

二階段辦理，第一階

段至現場現勘查核測

試設備、人員配置及

操作情形；必要時，

得要求進行實車測

試，第二階段進行書

面及答詢審查。 
第一項申請案如

為展延且前次指定期

間內，累計附表缺失

紀錄未超過二十點

者，得採書面審查。 
第一項審查作業

過程中，若內容有欠

缺或經審查委員要求

補充說明者，經本署

書面通知後應於六十

個工作日內完成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

僅就現有資料進行評

分。 
 

五、申請案之審查作業，

由本署邀集專家學者

三人至五人組成審查

小組進行審查（審查

評分表如附件），審

查作業採二階段辦

理，第一階段至現場

現勘查核測試設備、

人員配置及操作情

形；必要時，得要求

進行實車測試，第二

階段進行書面及答詢

審查。 
前項審查作業過

程中，若內容有欠缺

或經審查委員要求補

充說明者，經本署書

面通知後應於六十個

工作日內完成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僅就

現有資料進行評分。 

一、配合實際作業需求，

修正審查作業分為書

面審查及實地審查，

爰修正第一項並分款

規定之。另實地審查

採二階段辦理之規定

移列至第二項。 
二、新增第三項，展延申

請紀錄良好者，得採

書面審查。另為求缺

失計點原則明確。配

合增訂附表。 
三、現行第二項配合移列

至第四項，並酌修文

字。 

八、本署依據評分結果區

分為三個指定測試等

級，於指定期限內可

執行之測試項目依評

鑑分數區分如下表: 

八、本署依據評分結果區

分為三個指定測試等

級，於指定期限內可

執行之測試項目依評

鑑分數區分如下表: 

一、第一項、第三項未修

正。 
二、第二項調整指定年限

之上限為五年，以與

本署許可證效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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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指定期限最長為

五年，有效期限屆滿前六

個月得展延申請指定。指

定期間內檢驗測定機構於

公告指定滿一年後得提出

一次升等評鑑之申請。 
        前項檢驗測定機構若

具車輛生產或銷售相關業

務性質者，應注意利益迴

避原則。 

級

別 
評 鑑

分 數

（S） 

可執行檢測類別 
逐車測試 新 車

型 審

驗 、

延 伸

及 修

改 測

試 

新

車

抽

驗 
進

口

新

車 

進 口

使 用

中 車

輛 

一 S>85 ◎ ◎ ◎ ◎ 

二 85≧
S>80 

◎ ◎ ◎ - 

三 80≧S
≧70 

◎ ◎ - - 

     

        前項指定期限最長為

三年，有效期限屆滿前六

個月得重新申請指定。指

定期間內檢驗測定機構於

公告指定滿一年後得提出

一次升等評鑑之申請。 
        前項檢驗測定機構若

具車輛生產或銷售相關業

務性質者，應注意利益迴

避原則。 

級

別 
評 鑑

分 數

（S） 

可執行檢測類別 
逐車測試 新 車

型 審

驗 、

延 伸

及 修

改 測

試 

新

車

抽

驗 
進

口

新

車 

進 口

使 用

中 車

輛 

一 S>85 ◎ ◎ ◎ ◎ 

二 85≧
S>80 

◎ ◎ ◎ - 

三 80≧S
≧70 

◎ ◎ - - 

致，並修正重新申請

為展延申請，以符實

際作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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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件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錄 審查評分表單及說明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

評分統計表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

審查評分表 
機動車輛噪音自動監測

設施建構參考說明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評分統計表 
檢驗測定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 
申請指定類別：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委員 給分 平均得分 結果判定 

    

  

  

  

  

註：1.滿分為 100 分，經出席委員審查

之平均分數達 70 分以上，且有

超過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給予

70分以上者為合格。 
        2.缺失項目須提報書面改善資料送

環保署備查。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審查評分表 
評分主項

目(配分) 

次項目 缺失等級 

(註 1) 

缺失改

善及建

議事項 

扣分 

(註 2) 

現場勘驗

與檢測操

作 程 序

（35 分） 

場地、

環境與

設施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人員配置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車輛檢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儀器架設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檢測前查

驗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原地噪音

操作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加速噪音

操作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檢測後查

驗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熟練程度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其他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品質系統 

（30 分） 

品質文件

管制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組織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附錄一 審查作業表單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

評分統計表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

評分表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

審查表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評分統計表 
檢驗測定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 
申請指定類別：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委員 給分 平均得分 結果判定 

    

  

  

  

  

註：1.滿分為 100 分，經出席委員審查

之平均分數達 70 分以上，且有

超過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給予

70分以上者為合格。 
        2.缺失項目須提報書面改善資料送

環保署備查。 
 

申請指定檢驗測定機構審查評分表 
評分主項

目(配分) 

次項目 缺失等級 

(註 1) 

缺失改

善及建

議事項 

扣分 

(註 2) 

現場勘驗

與檢測操

作 程 序

（35 分） 

場地、

環境與

設施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人員配置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車輛檢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儀器架設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檢測前查

驗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原地噪音

操作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加速噪音

操作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檢測後查

驗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熟練程度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其他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品質系統 

（30 分） 

品質文件

管制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組織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依實際作業表單使用情

形，修正本附錄名稱並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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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量測追溯

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報告審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異常處理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合約審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檢測系統

設定與數

據驗算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人員之車

輛與法規

專業能力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管理審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其他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實績經驗 

（20 分） 

500 輛 次

（註 3）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車型多樣

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法規技術

與管制制

度研究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監視系統

及 傳 輸

（15 分） 

畫面範圍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系統獨立

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傳輸品質

與穩定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合計扣分  

總 分（註 4）  

審查委員簽名：________       
註 1：缺失等級：區分為重大缺失、次

要缺失及建議事項。 
註 2：扣分：建議重大缺失扣分級距 10

分至 15 分、次要缺失扣分級距

5 分至 9 分、建議事項扣分級距

1 分至 4 分，各評分主項目最高

扣分上限以該主項目配分為準。 
註 3：測定機構執行品質管制或研究測

試之品質與實績，須包含 3.5 噸

以下車輛、3.5 噸以上車輛、機

器腳踏車等車輛種類，且同一款

車每日最高測試 2 次、最多測試

10 次，超過不計，另各車輛種

類之檢驗數量比例應儘量平均分

配。 
註 4：滿分為 100 分，經出席委員審查

之平均分數達 70 分以上，且有

超過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給予

70分以上者為合格。 
 
機動車輛噪音自動監測設

施建構參考說明 
1.定檢驗測定機構執行機

動車輛噪音測試審查作

教育訓練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量測追溯

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報告審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異常處理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合約審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檢測系統

設定與數

據驗算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人員之車

輛與法規

專業能力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管理審查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其他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實績經驗 

（20 分） 

500 輛 次

（註 3）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車型多樣

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法規技術

與管制制

度研究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監視系統

及 傳 輸

（15 分） 

畫面範圍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系統獨立

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傳輸品質

與穩定性 

重大缺失□   

次要缺失□ 

建議事項□ 

合計扣分  

總 分（註 4）  

審查委員簽名：________       
註 1：缺失等級：區分為重大缺失、次

要缺失及建議事項。 
註 2：扣分：建議重大缺失扣分級距 10

分至 15分、次要缺失扣分級距 5
分至 9 分、建議事項扣分級距 1
分至 4 分，各評分主項目最高扣

分上限以該主項目配分為準。 
註 3：測定機構執行品質管制或研究測

試之品質與實績，須包含 3.5 噸

以下車輛、3.5 噸以上車輛、機

器腳踏車等車輛種類，且同一款

車每日最高測試 2 次、最多測試

10 次，超過不計，另各車輛種類

之檢驗數量比例應儘量平均分

配。 
註 4：滿分為 100 分，經出席委員審查

之平均分數達 70 分以上，且有

超過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給予

70分以上者為合格。 
 
附錄二車輛噪音自動監測

設施建構參考原則 
1.定檢驗測定機構執行機

動車輛噪音測試審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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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要點」第四點第九款

之規定，指定檢驗測定

機構須提報檢測流程與

數據紀錄之即時確認與

確保機制。若指定檢驗

測定機構採用影像監測

方式進行上述確保時，

應參考本附錄原則，以

利系統功能可符合本署

即時查核、調閱之需

求。 
2.本署之機動車輛噪音監

測設施以影像傳輸之監

測方式為主，包含檢測

過程測試車與設備操作

畫面、檢測數值等，每

一檢驗測定機構最多傳

輸六組畫面，畫質與更

新速率在足夠清楚辨識

的前提下，以節省儲存

容量及精簡傳輸流量為

原則。 
3.監測系統應具備儲存設

備，紀錄資料應至少存

查一年；傳輸至本署的

監測資料，應於資料擷

取後直接透過終端主機

連接網路傳輸，過程中

不得有再製、編修等動

作，並須確保電腦病毒

之安全防護措施。 
4.監測或連線設施因故障

無法於一日內修護時，

自第二日起之修護期間

應以替代方式紀錄檢測

資料，並以光碟片或其

他電子媒介儲存備查。 
 
 

業要點」第四條第九項

之規定，指定檢驗測定

機構須提報檢測流程與

數據紀錄之即時確認與

確保機制。若指定檢驗

測定機構採用影像監測

方式進行上述確保時，

應參考本附錄原則，以

利系統功能可符合本署

即時查核、調閱之需

求。 
2.本署之機動車輛噪音監

測設施以影像傳輸之監

測方式為主，包含檢測

過程測試車與設備操作

畫面、檢測數值等，每

一檢驗測定機構最多傳

輸六組畫面，畫質與更

新速率在足夠清楚辨識

的前提下，以節省儲存

容量及精簡傳輸流量為

原則。 
3.監測系統應具備儲存設

備，紀錄資料應至少存

查一年；傳輸至本署的

監測資料，應於資料擷

取後直接透過終端主機

連接網路傳輸，過程中

不得有再製、編修等動

作，並須確保電腦病毒

之安全防護措施。 
4.監測或連線設施因故障

無法於一日內修護時，

自第二日起之修護期間

應以替代方式紀錄檢測

資料，並以光碟片或其

他電子媒介儲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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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 缺失項目與計點點數 
缺失項目 點數 

一、重大設備異動，未依相關規定完成申報程

序者。 
二、除系統評估與程式測試上線外，經查發現

未申請查核碼直接進行機動車輛噪音測試

者。 
三、測試過程無正當緣由移動噪音計或未依相

關規定執行噪音檢驗測定，經查證屬實

者。 

二十 
點/項 

四、未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機動車輛噪音量

測方法或實驗室交流會議所決議方式進行

檢測，致結果判定錯誤，經查證屬實者。 
五、執行法規測試未依廠商宣告規格或指定類

別執行測試，致使試驗報告無效者。 
六、對申請廠商因新車型、新車抽驗、品管檢

測不合格、車況異常或退車等相關重大事

項，三日內未提報者。 
七、執行新車型、新車抽驗、品管、法規不合

格重新測試前，未查核確認相關文件或規

格，致使試驗報告無效者。 
八、無正當理由拒絕受理廠商提出之機動車輛

噪音檢測法規申請案，經查明屬實者。 

十點/
項 

九、解除查核碼實際原因與通報事由不符，經

查證屬實者。 
十、檢測過程未依規定開啟監測影像與數據傳

輸系統連線，經查證屬實者。 
十一、於檢測過程監測影像與數據傳輸品質不

足以查核人員辨識或發生故障，經本署電

話或書面通知限期改善，仍未於期限內改

正者。 
十二、檢測畫面所顯示車身碼與試驗當下實車

未同步。 

五點/
項 

十三、未妥善保管申請案所有相關文件、圖

片、影音及檔案等任何型式之資料，經本

署查明屬實者。 
十四、檢驗測定實驗室檢測報告修訂未與噪音

合格證申請者資料同步，致使合格證資料

審查錯誤，經本署查明屬實者。 
十五、執行法規測試未依廠商宣告規格或指定

類別且完成測試程序，需重新辦理查核碼

解除者。 
十六、本署通知應出席之會議，未派員出席或

未提供本署要求之文件。 

二點/
項 

 

 一、本 附 表 新

增。 
二、為求缺失計

點 原 則 明

確，爰增訂

本附表缺失

項目與計點

點數，俾利

後續審查作

業順暢。 
三、依查核碼管

理系統及影

像數據傳輸

系統統計過

去 缺 失 樣

態，並依情

節輕重歸納

及分級，並

酌以標示計

分點數，以

量化各檢驗

測定機構執

行成效。 

 

 


